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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秋冬季禽流感等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文件的通知 

 
(京政办发[2007]66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根据市政府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现将《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秋冬季禽流感等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防控工作的通知》（林发明电〔2007〕47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 

  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有效防范疫病传播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

度重视，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并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牢固树立疫情防控大局意识、风险意识和

责任意识，及时排查重大动物疫情隐患，强化重点地区监测防控，确保措施落实，工作规范，行动高

效，切实做好本市秋冬季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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